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Ḧ  

本保荐机构及所指定的两名保荐代表人均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

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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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ɻḦ ש ָ ‟ 

雒晓伟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中国人

民大学硕士毕业。2008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主要

成员参与藏格矿业借壳上市项目、藏格投资可交换债项目、华映科技非公开项目、

华业地产非公开发行项目、精达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华业地产公司债项目、慈

星股份IPO项目、迪瑞医疗IPO项目和永艺股份IPO项目等项目。 

邵鹤令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法律职业资

格。2007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奥维通信2015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奥维通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共达电声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作

为现场负责人负责博实股份2022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项目、博隆技术上海主

板IPO项目、罗牛山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风帆股份2012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奥维通信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作为核心人员参与华东重

机中小板IPO项目、雅致股份中小板IPO项目、贵航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ԑɻ ⸗ָ Ὶל  

Ѓ҅Є ⸗ָ 

张珂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工商管理硕士，持有CQF

国际量化金融分析师资格证书，2020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具有较丰富

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ЃԑЄ Ὶל  

项目组其他主要人员为付杰、刘聪、张文钦、徐语辛、李如意、单梦婷、冯

天翔。 

Ҏɻ ָ ‟ 

Ѓ҅Є ‟ 

公司名称：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晓科技、公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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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蓝晓科技 

证券代码：300487 

法定代表人：高月静 

成立时间：2001年4月5日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35号 

注册资本：219,768,787.00元 

联系电话：029-81112902 

经营范围：吸附及离子交换树脂、新能源及稀有金属提取分离材料、固相合

成树脂、层析树脂、核级树脂和生物医药酶载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吸附、交

换分离系统装置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管道工程施工；机械设备（不含特种机械

设备）、化工设备和机电设备的安装及系统集成；吸附分离应用技术的研发、技

术咨询和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和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ЃԑЄ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3,959,034 40.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8,781,052 59.74% 

三、股份总数 332,740,086 100.00% 

ЃҎЄ╦ ҡ ‟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质押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寇晓康 境内自然人 82,495,657 24.79% - 61,871,743 

2 田晓军 境内自然人 51,300,000 15.42% 2,280,000  38,475,000 

3 高月静 境内自然人 43,645,958 13.12% - 32,734,469 

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自然人 14,275,909 4.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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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质押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5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六零二

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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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的要求。 

Ѓ῏ЄӀ ꜙ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20〕4528 号”和“天健审〔2021〕439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致同审字（2022）第 110A012089 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具体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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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合并） 42.79% 32.38% 34.48% 43.1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93% 38.44% 42.09% 46.46% 

财务指标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76   3.72 3.09 4.34 

存货周转率（次） 1.27 1.65 1.52 1.83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3  0.42 0.38 0.49 

毛利率 42.86% 44.57% 46.62% 49.83% 

销售费用率 3.35% 2.74% 2.57% 2.86% 

管理费用率 6.71% 6.44% 8.96% 8.34% 

利息保障倍数 59.06  43.96 16.88 15.4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元/股） 
1.45  1.59 1.21 -0.2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1.08  0.78 0.61 -0.04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7.01% 6.43% 5.93% 6.16% 

净利率 26.38% 25.56% 21.19% 24.52% 

ɻ ָғḦ ῗ ‟  

1、本保荐机构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本保荐机构或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ɻḦ Ὺ Ὺ  

Ѓ҅Є Ḫ ║Ὺ  

国信证券依据《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等法规及国信证券

投行业务内部管理制度，对蓝晓科技申请文件履行了内核程序，主要工作程序包

括： 

1、蓝晓科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申请文件由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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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提交公司风险管理总部投行内核部（以下简称“内核部”），

向内核部等内控部门提交内核申请材料，同时向质控部提交工作底稿。 

2、质控部组织内控人员对工作底稿进行齐备性验收，对问核底稿进行内部

验证。质控部提出深化尽调、补正底稿要求；项目组落实相关要求或作出解释答

复后，向内核部提交问核材料。2022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问核会议对本项目进

行问核，问核情况在内核委员会会议上汇报。 

3、内核部组织审核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项目组对审核意见进行答复、

解释、修改，内核部认可后，将项目内核会议材料提交内核会议审核。 

4、2022年11月11日，公司保荐业务内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内核委员会”）

召开内核会议对本项目进行审议，与会内核委员审阅了会议材料，听取项目组的

解释，并形成审核意见。内核委员会经表决，同意在项目组落实内核会议意见后

提交国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同意推荐。 

5、内核会议意见经内核部整理后交项目组进行答复、解释及修订。申请文

件修订完毕并由内控部门复核后，随内核会议意见提请公司投资银行委员会进行

评审。公司投资银行委员会同意上报蓝晓科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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ԑ   Ḧ  

本保荐机构承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

市，并据此出具本发行保荐书。 

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承诺如下：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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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   ║  

҅ɻ ║  

本保荐机构经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认为蓝晓科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通知中规定的条件，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本

保荐机构同意保荐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ԑɻ ԋ ”  

本次发行经发行人2022年7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2

年8月18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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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ԑЄ Ҏ ⅎ ⌐ װ ῎מ ẃ║҅ ⌐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 25,129.09 万元、20,205.49 万元和 31,085.66 万元，平均可分配利润为 25,473.41

万元。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9,000.00 万元

（含 59,000.00 万元），参考近期债券市场的发行利率水平并经合理估计，公司最

近三年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

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的规定。 

ЃҎЄΊ ֥ ẃ  

公 司 本 次 向不 特 定 对象 发 行 可转 换 公 司债 券 拟 募集 资 金总 额 不 超 过

59,000.00 万元（含 59,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为

244,001.44 万元，累计债券余额 4,358.38 万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累计债券

余额不超过 63,358.38 万元（含本数），占最近一期末公司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5.97%，未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50%。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和 2022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3.19%、34.48%、32.38%及 42.79%，整体处于合理水平，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状

况，公司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2019 年、2020 年、

2021 年和 2022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699.60 万

元、26,042.78 万元、35,030.50 万元及 48,167.13 万元，现金流量情况良好。 

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三）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

常的现金流量”的规定。 

Ѓ Є ᴑ Ԑɻ Ԑ ָ ɻ ᴑ

 

公司现任董事为高月静、寇晓康、田晓军、韦卫军、安源、李岁党、强力、

徐友龙、李静，其中强力、徐友龙、李静为公司独立董事，高月静为公司董事长。

公司现任监事为李延军、许淑娥、樊文岷，其中李延军为监事会主席、许淑娥为

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为寇晓康、田晓军、韦卫军、安源、郭福

民、王日升、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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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

条规定的行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最近三年

内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二）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要求”的规定。 

Ѓ֒Є῎ Ί ҟꜙᵩ ⱵЇҒ

Ғ⌐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主营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以及《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面

独立，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研发体系，在业务、人员、机构、财

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

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

的情形。 

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三）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的规定。 

Ѓ῏Є῎ ᴰ ᵲ ЇῪ ┼┼ ằῊҙ Ї Ҏ

ꜙᴰ ₴Ί Ḧ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其他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发行人组织结构清晰，各部门和岗位职责明确，并已建立了专门

的部门工作职责。发行人建立了专门的财务管理制度，对财务部的组织架构、工

作职责、会计培训制度、财务审批、预算成本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控

制。发行人建立了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对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审计对

象、审计依据、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工作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界定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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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核，

并在其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 110A008092 号）中

指出，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有效保持了按照《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建立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财务

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之“（四）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且有效执行，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

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规定。 

Ѓ҈Є ԑ ⌐Ї‰⌐ װ ╦ ᵤ ҿ ᶳ  

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0,205.49 万元、31,085.6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18,174.40 万元、29,638.29 万元，公司最近两年连续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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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 ԑЄ︠ ᶕ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

下：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材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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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的规定。 

Ѓ῏Є ʃ ῎ ẃ║ ⸗ ʄ ῏ ҅  

发行人已聘请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就受

托管理相关事宜与国信证券签订受托管理协议，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Ѓ҈Є ʃ ῎ ẃ║ ⸗ ʄ ҈  

本次发行约定了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明确了可转债持有人通过

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可转债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

其他重要事项，并约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表决通过的决议对本次可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Ѓ῍Є ʃ ῎ ẃ║ ⸗ ʄ Ӣ

发 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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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ԑЄ ҅ ָҒ ɻ ֢

֥ ᶱ₴ ֥ɻṨԍָל ɻ ꜙ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发行人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修订版）》第四条“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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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吸附分离技术主要应用于金属资源、生命科学、水处理与超纯化、食品

加工、节能环保、化工与催化等多个领域。为满足市场需求，公司需要通过持续

研发不断完善公司技术矩阵，投入大量的研发资源，保持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

并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在产业化过程中，公司始终坚持小试—中试—大型的

产业化模式，在市场开拓期，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存在一定风险，公司可能面临

ᦈ  

（2）화䉐线⣠化风险  

目前，国内盐湖提锂主采用吸附法、膜法、沉淀法、太阳池法、煅烧法、

萃⣂グ等路线，每种提锂홐 路线的原理各폰䐰同∾盐湖ꁤ뎀的䆳謀

设计需ⴖ湖而异、ⴖ地制ᴠ㮀䆰⑐化葠熟的盐湖提锂生产线需根据卤水特

点的差异，设计ᴀ制化的䆰艺以解⟩产⑐化问题，国➻目前⑱采用吸附法。

公⋡妀葠了独폲쮠吸附法盐湖提锂整线홐㮀可针对中、高∽低不␠꽰位的卤

水ꁠ崐相䲡飰㮀在盐湖提锂领域➭폰较强的竞争优⣵∾随着行⑐的发展┛及

홒쮠迭┙，如果혀�큠湖ꁤ뎀的路线发生重大⣠铀，出现其他更好的

홐路线，而公⋡혀能⨀时掌ꅲ틠关，将对公⋠的竞争优⣵⑄盈⡟能力产生

不⡟影⬃。 

（3）  

经过多年科 积累丰富的果，在材料合萀ᰰ

应用䅓誠、系统集萀ᦉ面形萀多项专⡙，领先연秀司重要的竞争策略和

竞争优势之一。产品的技术优势，直接ᖤ櫽公司创ᦈ动增长策略的实ᦍ，

以及公司产品的持续盈⡙能力。公司高度重视謁헰惑ὠⲀ通过申请知识产휰惑赀ᰰ

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保密、竞业限制协议等ᦉ式进行謁헰惑赀Ⲁ但仍可能存在公

司知识产휳�げ큲떀 掌ᰰ握的专페뀝弾�ܰ댉祉鈒⤇ꘑ댄㴡錕茱ค뤂저从而造

 

（4）核心技术人员⍴怀  

核心技术

᪈⍴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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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及经营相关风险 

（1）下游应用领域变化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集中应用于金属资源、生命科学、水处理与超纯化、食品加工、

节能环保、化工与催化等领域。如果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者

公司未来关于新产品、新技术的长期发展战略与国民经济新兴应用领域及市场需

求不相符，将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成长性构成不利影响。 

（2）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 

公司吸附分离材料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包括二乙烯苯、苯乙烯、锂盐、丙

烯腈、盐酸羟胺等，会受到原材料市场供需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

尽管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原材料采购管理体系，但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突发性

事件仍可能对原材料供应及价格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主原材料未来供应

短缺、价格大幅上升，或将导致公司不能及时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采购价

格较高，将会给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3）经营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公司通过不断开发吸附分离技术，持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前瞻性布局创新

板块，产品应用领域实现多行业覆盖。同时，针对细分领域客户需求，公司持续

进行产品研发，产品种类不断丰富。随着业务量增加，公司部门、生产线和人员

不断增加，经营和生产规模实现较快增长，使公司组织架构、管理体系趋于复杂。

如果管理层未能根据实际变化适时调整管理体制，将可能降低公司经营效率，使

公司存在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等相对滞后的风险。 

（4）重大项目执行及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近年来分别承担藏格锂业、锦泰锂业、五矿盐湖、国能矿业、金海锂业、

西藏珠峰、金昆仑锂业的盐湖提锂项目，合同金额合计超过 25 亿元，其中在手

订单合同金额超过 15 亿元。公司持续技术投入，按照项目组织实施流程管理，

分解实施步骤，制定明确的时间计划，同时加强客户沟通，确保重大项目按期交

付投产，稳定高效运营。但是，上述项目投资金额较大、行政审批流程复杂、项

目建设相关方较多、项目周期长，加之疫情影响或外部环境变化，公司可能面临

重大项目执行进度或运营收益未达预期等风险，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暂时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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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和 46,785.81 万元，占同期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34%、11.19%、9.08%

和 10.97%，若宏观经济环境和客户经营状况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发行人客

户资信状况、经营情况出现恶化，导致应收账款不能按合同规定及时收回，将

可能给公司带来坏账风险。 

（2）存货规模较大的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构成。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4.01%、13.02%、15.22%和 22.01%。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报告期内，存货库龄主要在一年以内，公司

存货不存在大幅跌价的情况。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如果未来市场需求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客户未来采购计划大幅缩减，或出现产品、原材料市场价

值大幅下跌的情形，公司将可能面临存货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3）毛利率降低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9.85%、46.61%、44.54%及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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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措施，公司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汇兑损失，从而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4、法律风险 

（1）部分经营场所尚未取得房产证的风险 

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子公司高陵蓝晓、蒲城蓝晓分别位于西

安泾河工业园（北区）东西七横路北侧、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南北四号路西

侧西高路北侧（即西安市高陵区渭阳九路 999 号）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库房、车间等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发行人已积极与相关

主管部门沟通房屋权属证书申领事宜，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但如不能顺利

完成相关办证手续，则上述房屋存在一定的权属风险。 

（2）未决诉讼风险 

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存在两项未决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募集说

明书“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重大担保、诉讼、其他或有事项和

重大期后事项”之“（二）重大诉讼及其他或有事项”。上述诉讼案件目前仍在

审理中，由于案件所涉金额尚无法可靠计量且公司无需承担现时义务，因此未确

认预计负债。上述诉讼案件的审判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若出现不利判决，可能会

导致公司无法收回相关的应收款项或承担赔偿责任，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一定的不利影响。 

（3）相关资质到期后不能续期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合法经营，过往未发生过Ⲁ相ࡡ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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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对公司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尽管公司已建立规范的项目实

施组织及施工进度管理流程，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进行充分

论证，已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充足的准备，但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导致公司募投项目不能按期竣工投产的实施风险。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未达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结合现有相关业务开展情况、行业市场现状和行业发展趋势，对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测算。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周

期，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为预测性信息，虽然募投项目经过了慎

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仍存在因行业竞争加剧、市场环境及行业技术水

平发生较大变化、相关产品毛利率下滑等因素，导致募投项目不能产生预期收益

的风险。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风险 

根据《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募投项目“新能源

金属吸附分离材料生产体系扩建项目”需ￛ行节能审查、取得节能审查意见。

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高陵蓝晓已向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新能源金属

吸附分离材料生产体系扩建项目节能报告》。2022 年 12 月 5 日，西安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召开专家评审会，该募投项目取得了专家评审组评审意见：原则通

过节能评审。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该募投项目尚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

公司正积极推ￛ办理上述募投项目节能审查的相关手续，如果公司未能按计划

取得募投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将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ￛ度产生不利影响。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消化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的建设类项目为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材料生产体系扩建

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提高公司锂吸附剂及盐湖提锂系统装置的生产能力，公司

的业务规模将随之扩张。如果公司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或经营管理等方面不能

与扩张后的业务规模相匹配，或盐湖提锂行业主流技术路线、行业发展趋势、市

场竞争格局等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导致公司未来存在一定的产能消化风险。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境外实施的风险 

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拟在上海、西藏、青海、新疆、阿根廷、

印度尼西亚、美国、德国等八地设立营销及服务中心，以ￛ一步优化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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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从而使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收益。 

因此，公司提醒投资者须充分认识到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4）可转债在转股期内不能转股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能否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取决于本次发行确定的转股

价格、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等多项因素，相关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已发行的可转债

到期不能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如果因公司股票价格低迷或者未达到债券持有人预

期等原因，导致可转债未能在转股期内转股，公司则需对未转股的可转债偿付本

金和利息，从而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和资金压力。 

（5）可转债转股后摊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风险 

投资者持有的可转债部分或全部转股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对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

另外，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设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该条款被

触发时，公司可能申请向下修正转股价格，这将增加可转债转股新增的股份，从

而扩大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对公司原普通股股东的潜在摊薄作

用，公司将面临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6）可转债存续期内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不实施或向下修正幅度存在不确定

性的风险 

本次发行设置了公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

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

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 

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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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仍可能基于公司

的实际情况、股价走势、市场因素等多重考虑，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调整方案；

或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转股价格向下调整方案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

可转债存续期内转股价格是否向下修正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此外，当公司董事会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获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

根据向下修正条款对转股价格进行修正，转股价格的修正幅度将由于“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

易日均价”的规定而受到限制，即修正幅度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7）强制赎回风险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设置了有条件赎回条款，即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

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

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债。如果公司行使了上述有条件赎回权，可能促使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提前

转股，从而导致投资者面临投资期限缩短、丧失未来预期利息收入的风险。 

（8）信用评级变化的风险 

本次可转债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级，根据其出具的信

用评级报告，蓝晓科技主体信用等级为 A+，本次可转债信用等级为 A+，展望为

稳定。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

经营管理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等因素，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如果由于公司外部

经营环境、自身或评级标准等因素变化，导致本次可转债的信用评级级别发生不

利变化，将会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对投资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9）未提供担保的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按相关规定符合不设担保的条件，因而未提供担保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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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品种，提供的吸附分离材料及技术广泛应用于金属资源、生命科学、水处理

与超纯化、节能环保、食品加工、化工与催化等应用领域。公司深耕吸附分离材

料和技术行业近二十年，已发展成为国内行业龙头、国际知名企业，是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第二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曾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是中国膜工业协会离子交换树脂分会高级副会长单位。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论证充分，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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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张  珂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                                   

                              雒晓伟          邵鹤令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谌传立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                   

                          曾  信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负责人：                  

                              谌传立 

                    年   月   日 

总经理：                      

                              邓  舸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张纳沙 

                 年   月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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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保荐代表人的专项授权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第一节  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情况
	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一）项目协办人
	（二）项目组其他成员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二）股权结构
	（三）前十名股东情况
	（四）历次筹资情况
	（五）现金分红情况
	（六）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四、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的关联情况说明
	五、保荐机构内部审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一）国信证券内部审核程序
	（二）国信证券内部审核意见


	第二节  保荐机构承诺
	第三节  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意见
	一、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结论
	二、本次发行履行了法定的决策程序
	三、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一）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结构
	（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三）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
	（四）不存在《证券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一）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三）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
	（四）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要求
	（五）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六）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执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七）最近二年盈利，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八）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九）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情形
	（十）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不得发行可转债的情形
	（十一）募集资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十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

	五、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的规定
	（一）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五）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六）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七）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八）本次发行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六、本次发行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规定
	（一）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二）最近一期末发行人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核查情况
	八、对发行人落实《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核查意见
	九、发行人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发展前景
	（一）发行人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发行人的发展前景



